內政部101幸福大作戰人口政策創新思維徵選活動－
「畫出我的家」漫畫徵選活動計畫
1、 目的：藉由向國人徵求漫畫作品之活動，並透過高中以下學生在家庭中
與親人互動情形，讓各種不同家庭的幸福感呈現在國人面前，以使國人關注少子女化現象，並重視家庭的意義與價值，同時可吸引國人參與「Good idea─人口政策創新思維」建議書徵選活動。
2、 主辦單位：內政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蒲公英希望基金會
3、 漫畫主題：呈現家庭幸福感、溫馨感、趣味感等內涵。

4、 參選資格：年滿6歲以上，18歲以下在國內設有戶籍之兒童、青少年。

(一)甲組：6~11歲。

(二)乙組：12~14歲。

(三)丙組：15~18歲。
5、 徵選日期：
(1) 投稿期間：101年6月7日至101年7月25日止（以郵戳為憑）。
(2) 評審期間：
1.初選：101年8月1日至101年8月3日止。
2.複選：101年8月20日至101年8月27日止。
3.網路票選：101年9月3日至101年9月14日止。
4.決選：101年9月17日至101年9月21日止。
(3) 公告評選結果日期：
1.初選入圍：
(1)公布時間：101年8月3日。
(2)公布名額：每組20名，共計60名入圍者。
2.複選入圍：
(1)公布時間：101年8月27日。
(2)公布名額：每組10名，共計30名入圍者(名單公布於活動網站，各組前3名入圍作品同時上傳網站)。
3.網路票選結果公布時間：101年9月28日。(同決選公布日)

4.決選結果公布時間：
(1)公布時間：101年9月28日。
(2)公布名次：(公布於活動網站)。
甲、優勝獎9名(含甲、乙、丙組各3名)。
乙、佳作獎21名(含甲、乙、丙組各7名)。
丙、網路票選獎20名(含幸運獎4名、參與獎16名)。
(4) 頒獎日期：預計10月下旬(公布於活動網站)。
6、 作品規格：
(1) 漫畫應由個人自行製作，不得委外製作，且作品未曾公開發

  表。

(2) 均為手繪作品，並以A4(21cm*29.7cm)橫式影印紙(80磅)或
同A4大小之圖畫紙進行創作，可自活動網站下載，惟不可使
用回收紙及易破損紙材。  
(3) 作品名稱限符合徵件主題之中文名稱，總字數10字以內（含

標點符號，可附中英對照）。
(4) 四格連續漫畫，繪圖工具材料不限，黑白或彩色均可，圖格　
中文字書寫方式直行由左至右。以畫面輔以精簡文字而仍能
呈現創意之幽默漫畫為上選，請多以圖案意象的聯想、誇張
、隱喻、比擬來表達情感張力與戲劇情節，儘量避免寫上不
必要文字說明。
7、 參選方式：
(1) 每人限報名參選1件作品，繳件後不得修改，逾期不受理。

(2) 提憑文件：
1.報名表及著作財產權讓與書(參賽者請至內政部活動官方網
站http://101happy.moi.gov.tw下載空白報名表、讓與書) 。

2.身分證明文件(如學生證、國民身分證、健保卡或戶口名簿

)影本。

   3.參賽作品。  
(3) 寄達方式：

報名表填寫完竣後，於收件日期截止前（以郵戳為憑），將
身分證明文件、參賽作品併同著作財產權讓與聲明書，以掛
號方式郵寄至財團法人蒲公英希望基金會收(10049 臺北市
忠孝東路一
段9號5樓)，信封外並註明「參加內政部畫出我
的家漫畫徵選活動作品」。
(4) 投送作品前，請至本活動網站登錄個人參賽資料，並詳細檢

查作品有無污損、毀壞，並請於寄送作品時，注意作品保護
措施。
(5) 投送之作品一律不退還，作品如需留存者請自行製作備份留

存。
8、 評選方式：
(1) 初選(101年8月1日至8月3日止)：
1.由主辦單位組成評選工作小組，初選每組20名，共計60份入圍漫畫作品。
2.初選評審標準：成績以100分計算，評分項目與比重如下：
(1)創意與創作表現：評分比重25%，題材創新性、概念傳達的創新表現。
(2)主題及意象傳達：評分比重25%，切題性、清楚傳達主題。
(3)技法及表現方式：評分比重25%，漫畫技法、構圖、及表現方式、完稿度。
(4)整體呈現：評分比重25%，故事張力與情感表現、傳播渲染程度。
(2) 複選：(101年8月20日至8月28日止)：
1.由主辦單位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複選，由每組入圍之漫畫中選出10名，共計30份得獎作品，獎項分別為優勝獎9名(含甲、乙組、丙組各3名)、佳作獎21名(含甲、乙組、丙組各7名)。
2.複選評審標準：同初選標準。
(3) 網路票選 (101年9月3日至101年9月14日止)：
此項目占複選評分比重5%。將複選各組前3名之得獎作品置放內政部活動官方網站提供民眾票選。網路票選得票數第一名為5分，第二名為3分，第三名為1分)其他票選相關規定另行公告。
(4) 決選會議(101年9月17日至101年9月21日止)：
1.由本部評審委員會進行決選，計算網路票選成績及重新評定各組前3名總成績。  
2.評審標準：創意與創作表現25%、主題及意象傳達25%、技法及表現方式25%、整體呈現20%、網路評選5%。
9、 活動獎勵：
(1) 優勝獎：
1.甲組：共3名，依評選名次分別頒發3,000元、1,500元、

    1,000元獎勵金及獎狀。
2.乙組：共3名，依評選名次分別頒發5,000元、3,000元、

2,000元獎勵金及獎狀。
3.丙組：共3名，依評選名次分別頒發10,000元、5,000元、 
4,000元獎勵金及獎狀。
(2) 佳作獎：
1.甲組：共7名，可獲得500元獎勵金及獎狀。
2.乙組：共7名，可獲得500元獎勵金及獎狀。
3.丙組：共7名，可獲得500元獎勵金及獎狀。
(3) 網路票選獎：
1.幸運獎：4名，各頒發等值新臺幣5,000元之施華洛世奇水晶手工製項鍊、手鍊乙組。
2.參與獎：16名，第1名至第8名各頒發頒發等值新臺幣880元之「臺北－花蓮」太魯閣自強號往返車票一組；第9至16名，各頒發等值新臺幣369元之「愛的力量」1書精裝大開本。

十、本次活動贈品由社團法人中華藝術生活發展協會與社團法人中華

安得烈慈善協會提供。

十一、各次評選結果均公布於內政部網站http://101happy.moi.gov.tw，
頒獎典禮訂於10月下旬舉行。
十二、得獎作品刊載播放：得獎作品長期置放內政部活動官方網站供

民眾點閱；必要時得製作為宣導品分送各相關單位。
十三、注意事項：
(1) 凡參加本活動者，即同意本活動之各項規定，如有抄襲、冒

名頂替或其他不法之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
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追究法律責任；如有致損害於
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應負一切民刑事責任。
(2) 本活動參選者所填寫之資料應為真實正確，由參選者依法自
 行負責。

(3) 參賽作品須為原創性，未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或展出之作

品，亦未曾獲其他單位獎項或補助。提交作品不得有侵害他
人智慧財產權情事，並應符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令（如著
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4) 主辦單位得於本活動及其他相關活動中，公開展示所有參賽

作品。
(5) 參賽作品得獎後，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為主辦單位所有，依

著作權法獲選作品之作者應附交著作財產權讓與聲明。
(6)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及各項權利均歸屬主辦單位，且不行

使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有權使用或再製參賽作品，進行各
項非營利性質之宣傳推廣。
(7) 參賽作品數量不足或有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該獎項得由過

半之決審委員決議從缺。
(8) 本活動因故無法順利進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

修改、延長、縮短或暫停本活動。
(9) 凡報名參選者，視為認同本計畫一切規定，參選作品須遵守

徵選計畫及作品規格之要求，予以評選。
(十)主辦單位保有本活動解釋及修改權利，其他未盡事宜，

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
	內政部「畫出我的家」漫畫徵選活動報名表

	作品名稱
	

	作品理念
	

	作者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參賽組別
	□甲組 　□乙組  　□丙組

	戶籍地址
	

	連絡人姓名(家長)
	

	連絡地址
	

	聯絡電話
	(家)                   (學校)

	聯絡手機
	

	E-mail
	

	參賽者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本人            參加內政部舉辦「畫出我的家」漫畫徵選活動，投稿作品確實係本人之原創著作，若有侵犯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其法律責任概由本人負責。並同意將本人參賽圖文作品「                    　　 (請填作品名稱) 」之全部著作財產權，無條件授權予內政部，及同意對內政部及其授權之作品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此致
內政部
參賽者本人簽名：
未滿18歲參賽者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101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每件參賽作品均需填寫一份報名文件，報名表內資料請務必填寫，以利後續得獎連繫作業，「作品理念」為
評審評分參考，請務必填寫50字至300字內敘述，兒童可由家長代為填寫。

2.未滿18歲之參賽者本人，除須於「參賽者著作財產權讓與書」親筆簽名外，另需家長1人簽名，若未簽名將直接取消資格不得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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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可自行列印使用





姓名              學校                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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